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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中心医院：
我方作为参与“江门市中心医院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项目”遴选的供应商，已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遴选公告的所有内容。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规范救护车管理及打击非法营运的号召，确保医疗服务安全、规范、有序，我方现依据《关于开展非法救护车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急函〔2025〕397号）等文件精神，向贵院及社会公众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严格资质准入，杜绝“黑车”运营
1.车辆性质合规：我方承诺投入本项目的所有车辆，其行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均为“救护”。绝不使用私家车、网约车、普通客车或未取得“救护”资质的改装车辆从事非急救转运业务。
2.证照齐全有效：保证所有运营车辆具备有效的《道路运输证》（如地方性法规要求），随车人员（驾驶员、医护人员）均持有合法的执业资格证及岗位培训合格证，做到“人车相符、持证上岗”。
二、规范外观标识，严禁冒充“120”
1.标识标准化：严格按照卫健、公安部门规范喷涂车身标识，统一标注“非急救转运”字样、我方名称及监督电话。
2.“三严禁”承诺：
（1）严禁在车身喷涂“120”“急救”“急诊”等误导性字样；
（2）严禁安装警灯、警报器及使用救护车专用警报音效；
（3）严禁冒充公立医疗机构或120急救中心名义进行宣传、揽客。
三、执行价格公示，杜绝乱收费
1.明码标价：严格执行江门市发展改革局及卫生健康局核定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收费标准，在车内显著位置及预约平台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及计价方式。
2.拒绝隐性消费：承诺不设立任何未标明的收费项目，不中途加价，不索取红包，不强制捆绑销售其他服务。
3.正规票据：每次服务结束后，主动向患者提供正规税务发票或符合财务规定的结算凭证。
4.全网比价承诺
在服务期内，提供给贵院患者的所有服务价格接受全网比价，若我方在其他渠道推出打折、满减、会员优惠等活动，贵院患者自动享有同等优惠，无需额外申请，并承诺在24小时内同步调整贵院端的服务价格，确保价格联动。

四、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管理
1.设备配置达标：每辆转运车均按标准配备监护仪、除颤仪、便携式吸引器、供氧设备及固定担架，并建立定期维保记录，确保设备完好率100%。
2.保险全覆盖：为每辆车购买足额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保额≥300万元）及承运人责任险（每座保额≥50万元），确保风险可控。
3.院感防控：严格执行“一患一消毒”制度，规范处置医疗废物，防止交叉感染。
五、严守廉洁底线，禁止商业贿赂
1.阳光合作：我方承诺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严格遵守《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绝不向贵院任何科室或个人输送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回扣、提成、礼金、有价证券等）以获取病源。
2.抵制黄牛：坚决抵制与“医托”“黄牛”勾结，不通过不正当手段垄断客源。
六、违约责任与退出机制
若我方违反上述任一承诺，自愿接受以下处理：
1.立即整改：在收到贵院或监管部门通知后24小时内完成整改，并提交书面报告。
2.经济赔偿：对因违规操作给患者、贵院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声誉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乱收费部分的双倍赔付）。
3.解除合同：若发生冒充120、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严重价格欺诈或商业贿赂行为，贵院有权单方面立即解除服务合同，并将我方列入“黑名单”，禁止参与贵院任何项目。
4.法律责任：自愿接受卫健、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本承诺书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作为双方签订服务合同的重要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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